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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工作过失造成他人损失
责任谁承担？

在一场非营利性质的主题宣传活动中，因工作人员过失造成他人损
失，工作人员和活动主办方是否需要担责？近日，杏花岭法院冯建军工
作室就调解了这样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3月 24日，太原某社区卫生服务站在
社区搭建展台，免费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活
动。其间，工作人员李某等人负责连接音
响、展板等设备。因场地电源布局限制，他
们临时借用了张某家冰柜的电源线路。当
日活动结束后，李某等人未将冰柜的电源
插好并恢复原状，便离开了现场。

4月 3日，张某发现冰柜断电，里面存
放的冷冻食品已全部腐烂。为查清事实，
他随即报警求助，并查看了当时现场的公
共视频资料，视频画面显示了李某等人拉
线操作电源的过程。因遭受的经济损失较
大，张某曾尝试通过驻地街办、社区与卫生
服务站协商解决赔偿事宜，希望能得到一
个合理的说法和解决方案。但事情并不顺
利，李某否认自己拔了冰柜电源线；某社区
卫生服务站表示，本次宣传活动是非营利
活动，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张某主张
赔偿的金额较大，难以承担。因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且损失数额比较大，于是，张某
将某社区卫生服务站及其工作人员李某诉
至杏花岭法院，请求判令其赔偿海鲜冻品
25438元、整羊 1700元、运费 2100元，各项
经济损失共计29238元。

5月 16日，张某、某社区卫生服务站代表及工作人员李某
陆续来到杏花岭法院冯建军工作室。

张某率先开口：“冯法官，我这冰柜里的冻品原本是组织团
建活动使用的，结果因他们工作疏忽，现在全部解冻腐烂了！”说
着，他拿出一叠进货单据，“这可不是小数目，他们必须得赔！”

李某则表示：“那天，我受单位指派去布置活动现场，那么
多事要忙，拔没拔冰柜电源线我真记不清了。就算是我拔的，
我也是为单位工作，怎么能让我个人担责呢？”卫生服务站代
表接过话头：“我们开展活动的初衷是服务社区居民，一分钱
没赚。接到张某投诉后，我们去现场清点了货损，但他索要的
赔偿金额实在太高了，我们一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实在承
担不起。”

“非营利活动能否免除侵权责任？”调解现场，冯法官开始
释法明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说
得很清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张某存放冰柜的冻品因断电受损是既定事
实，而这一损害结果与卫生服务站在活动结束后未插好冰柜
电源的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李某等人作为当时电源线路
的实际操作者，活动结束时负有确保相关用电设施恢复原状
的责任。即便他们可能并非故意为之，但疏忽大意造成他人
财产损害，也不能免除法律责任。这并非是对社区卫生服务
站开展宣传活动的否定，而是法律基于责任认定的公平考
量。法律面前，非营利活动同样要遵循规则，承担相应责任，
组织者即使有‘善意初衷’，也不能免责。”

“本案侵权责任该由个人还是单位或个人
与单位共同承担？李某是某社区卫生服务站的
工作人员，并且此次活动也是以某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名义开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
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冯法官又补充道，“但单位
担责后，若能证明李某存在重大过失，可以向他
追偿。这不是‘甩锅’，而是明确职务行为的责
任链条——作为单位，对工作人员的操作规范
有管理义务。”

“关于赔偿金额如何认定？”冯法官拿出张
某提供的进货单和冻品照片：“对于赔偿金额，
我们需要客观地进行核实并进行协商。毕竟，
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找到一个三方都能接
受的方案。”

听了冯法官的解释，某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其
工作人员李某就本案赔偿责任内部进行了明确划
分。之后，在冯法官的主持下，张某与双方就本案
经济损失及具体赔偿金额进一步进行协商。最
终，三方达成一致意见：确认张某存放冰柜冻品的
经济损失金额共计 24000元；李某赔付张某 4000
元，某社区卫生服务站赔付张某2万元。

调解结束，冯建军法官作出特别提醒，在借
用他人设施或设备时，应尽到谨慎管理义务，避
免因疏忽造成他人损失。同时，遇到类似纠纷，
可先通过协商、调解等途径解决，若无法达成一
致，应依法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记者 任蕾

释法明理

成功调解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 文/摄）6 月 12
日，公安万柏林分局长风派出所民警前往辖
区六十二中，开展禁毒反诈宣传并举行反恐
应急演练，筑牢校园“安全墙”，保障青少年
学生健康成长。

活动中，民警向学生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并利用模型，现场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
引导学生树立牢固的禁毒防毒意识。随后
民警还结合实际案例，向学生们讲解当前电
信网络诈骗的诈骗手段和防范措施，提醒学
生们提高警惕，尤其是使用手机时不要轻信
中奖以及免费充值游戏币的信息，并发动大
家带动家长、亲人关注并下载“国家反诈中
心”App。宣传活动结束后，民警还举行了
反恐应急演练，并讲解了包括如何识别可疑
人员、如何报警求助、如何正确使用防暴器
材等反恐防爆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警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保障校园安全是
警方重点工作之一，类似的活动，将在各学
校相继展开。学生参观毒品模型。

宣传禁毒反诈 护航健康成长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想要贷
款的男子吉某，与所谓的“信贷员”
见面后，将手机、名下银行卡借给对
方使用，致使电诈受害者 5 万元钱
款被转走。6 月 12 日，万柏林警方
通报，虽然未从中获利，但吉某仍受
到相应行政处罚。

6月 5日，万柏林分局反诈中心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涉嫌电信诈
骗的银行账户，遂将情况向长风派
出所通报。接到相关信息，长风派
出所民警立即着手调查，并将账户
持有人吉某传唤至派出所。

经查，本想贷款的男子吉某，通
过微信与所谓的“信贷员”约好在我
市见面，在对方授意下，将自己的手

机、手机银行账号、银行卡及支付密
码提供给对方使用，并帮忙刷脸，致
使一名电诈受害人5万元钱款被分批
转走。民警介绍，吉某虽未因此获
利，但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借银行账
户，最终受到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警方提示大家，切勿将手机、银
行卡等物品借给他人使用。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一家公司与
娄烦人高先生约定安装地暖后，在施工尚
未结束的情况下索要尾款，双方为此发生
争执。6 月 12日，娄烦县公安局消息，杜
交曲派出所民警及时介入调解，成功化解
了这起劳务纠纷，将矛盾遏制在萌芽、化
解在基层。

事情发生在 6月 7日。当天下午，杜
交曲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反映，称村民高
先生与他人发生劳务纠纷。得知情况，值
班民警、辅警迅速赶往现场。

经了解，纷争源于高先生与石家庄某
公司的地暖安装交易。今年 5月 28日，高
某通过网络联系到石家庄某公司，定制了
300多平方米石墨烯地暖安装服务，合同
总价 28830 元，并先行支付了 200 元定金
及 1 万元安装费。6 月 7 日，该公司工人
朱某索要剩余的 18630元尾款，但高先生
以地暖尚未安装完毕为由，拒绝支付。双
方各执一词，矛盾一触即发。

面对僵持不下的局面，民警、辅警立
即展开调解，组织当事双方“拉家常”，逐
步打开他们的心结。其间，民警耐心倾听
诉求，深入分析利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释法明理，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共情疏导。

最终，经民警连续几个小时的劝说引
导，朱某、高先生放下对立情绪，在互谅互
让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高先生再次向
该公司支付 8630 元安装费，剩余费用待
地暖安装完毕且验收合格后全部结清。
随后，双方在民警、辅警见证下，签订了调
解协议，劳务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出借名下银行卡 虽未获利也受罚

安装尾款引纠纷
民警调解化干戈


